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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索即付履约保函（模板）
保函编号：                      
致受益人：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
根据《福建省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福建省新能源增量项目竞价操作指南》等相关规定，参与新能源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竞价的未全容量并网投产发电项目，需按要求提交履约保函。
为此，根据保函申请人            的申请，本银行             ，特向贵方出具本履约保函，本履约保函作为其             发电项目参与竞价时承诺的全容量并网投产时间的担保。
并在此声明：
1、本履约保函为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银行保函；
2、本履约保函金额为人民币          （大写）元；
3、本履约保函自签发之日起至     年  月  日止的期间内有效。到期后，保函正本退回申请人，由申请人交本行注销；
4、相关项目未按照其承诺时间全容量并网投产的，贵方即可向本行发出书面通知。本行将在收到贵方（受益人）的索赔通知和本保函正本原件后     个工作日内，以保函金额为限，向贵方支付款项。贵方在发出索赔通知时无需随附任何证据或证据性材料，也无需说明任何理由；
5、本保函的效力及本行在本保函下对贵方（受益人）承担的义务是完整独立的，并不取决于任何交易、合同、协议、承诺的存在或有效性，也不取决于本保函中未列明的任何条款或条件。本行特此放弃所有因贵方（受益人）与申请人之间发生争议或相互索赔而享有的任何抗辩权；
6、本保函有效期内，如解除本保函下的保证责任和义务，需经贵方（受益人）确认同意；
7、如果该发电项目发生任何情况的其他变化，本行在本履约保函中的责任将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银行名称（公章）：
银行地址：
负责人/授权代表人： 
                            银行联系电话：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